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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 

大会， 

审议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1
及委员会所核可 

并附在其报告的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的案文,
2 

认识到核动力源由于体积小、寿命长及其他特性，特别适用于甚至必须用于在 

外层空间的某些任务， 

还认识到核动力源在外层空间的使用应当集中于能够利用核动力源特性的那些 

用途， 

*代表特别政治委员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工作组提出。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0号》（A,/47,/20)。 

2
同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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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认识到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应当以彻底做好包括对或然危险的分析的安 

全评价为基础，特别应注重减少公众意外地接触到有害辐射或放射物质的危险， 

确认在这方面需要一组含有目标和准则的原则，以确保在外层空间安全使用核 

动力源， 

_ü这组原则适用于在外层空间，专用在空间物体上发电的非推进用的核动力 

源，其特性一般与原则通过时使用系统和执行任务的特性相符， 

ikñM这组原则将来可参照新兴的核动力用途和国际上对辐射防护提出的新建 

议而进行订正。 

皿下列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 

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 

原则1. 国际法的适用性 

涉及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活动应按照国际法进行，尤其是《联合国宪 

章》和《关于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 

约 》 。
3 

原则2.名词的使用 

1. 为这些原则的目的，"发射国"和"发射⋯⋯的国家"一词是指，在与有关 

原则相关的某一时刻对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行使管辖权和控制权的国家。 

2. 原则9中所载"发射国"一词的定义适用于该原则。 

3. 为原则3的目的，"可预见的"和"一切可能的"两词是指其实际发生的总 

大会第22220CX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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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能性到达了据认为对安全分析来说是有可信可能性的程度的一类事件或情况。 

"纵深防范的一般构想"在适用于外层空间核动力源时考虑用设计特性和航天任务 

作业代替或补充使用中的系统，以防止或减轻系统失常的后果。实现这一目的并非 

一定要求每个单一部件都有冗余的安全和系统。鉴于空间使用和各种航天任务有其 

特殊要求，不可能把任何一套特定的系统或特点规定为实现这一目的所必须的。为 

原则3第2(d)段的目的，"进入临界状态"不包括诸如零功率测试这类确保系统安全 

所必须的行动。 

原则3.安全使用的准则和标准 

为了尽量减少空间放射性物质的数量和所涉的危险，核动力源在外层空间的使 

用应限于用非核动力源无法合理执行的航天任务。 

1.关于放射性防护和核安全的一般目标 

(a) 发射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的国家应努力设法保护个人、人口和生物 

圈免受辐射危害。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的设计和使用应十分有把握地确保使危 

害在可预见的运转情况下或事故情况下均低于第1(a)和(c)段界定的可接受水平。 

这种设计和使用还应十分可靠地确保放射性材料不会显著地污染外层空问。 

(b) 在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正常运转期间，包括从第2(b)段界定的足够髙 

的轨道重返之时，应遵守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建议的对公众的适当辐射防护目标。 

在此种正常运转期间，不得产生显著的辐照。 

(c) 为限制事故造成的辐照，核动力源系统的设计和构造应考虑到国际上有关 

的和普遍接受的辐照防护准则。 

除发生具有潜在严重放射性后果之事故的或然率极低的情况外，核动力源系统 

的设计应十分有把握地将辐照限于有限的地理区域，对于个人的辐照量则应限于不 

超过每年lmSv的基本限度。允许釆用若干年内每年5mSv的辅助辐照剂量限度，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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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按一生计算的平均年有效剂量不得超过每年lmSv的基本隈度。 

应通过系统设计使发生上述具有潜在严重放射后果的事故的或然率保持在极小 

的水平上。 

本段提及的准则今后若有修改，应尽快适用。 

(d)就根据纵深防范的一般原则设计、建造和操作对安全十分重要的系统。 

根据这一构想，可预见的与安全有关的故障，均须是可用于另一行动或程度加以纠 

正和抵销的，此种纠正和抵销或许可采用自动方式。 

应确保对安全十分重要的系统的可靠性，办法除其他外包括冗余配备、实际分 

离、功能隔离和部件相互独立。 

还应采取其他措施提高安全水平。 

2. 核反应堆 

(a) 核反应堆可用于： 

(-）行星际航天任务； 

〇第2(b)段界定的足够高的轨道； 

©近地轨道，此处指航天任务执行完毕后放置在足够高的轨道上者。 

(b) "足够高的轨道"是指轨道运行寿命足够长的轨道，即应足以使裂变产物 

衰变到锕类无素活性水平左右。足够高轨道必须保证把对现有和未来外空航天任务 

构成的危险和与其他空间物体相撞的危险保持在最低限度上。在确定足够高的轨道 

的高度时还应考虑到毀损反应堆的部件在再入地球大气层之前也须经过应有的衰变 

时间。 

(O 核反应堆的燃料只能使用高浓缩铀235。设计时应考虑到裂变和活化产物 

的放射性衰变。 

(d) 核反应堆在达到运行轨道或行星际飞行轨道前不得进入临界状态。 

(e) 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建造应确保在达到运行轨道前发生任何可能事件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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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进入临界状态，此种事件包括火箭爆炸、再入、撞击地面或水面、沉入水下或 

水进入堆芯。 

<f)为大幅度减少载有核反应堆的卫星在运行寿命低于足够高轨道运行寿命 

的轨道运行期间（包括转入足够高轨道的运行）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应有一个极可靠 

的操作系统，以确保能有效地和有控制地处置反应堆。 

3.放射性同位素发电机 

(a) 行星际航天任务和其他脱离地球引力场的航夭任务可使用放射性同位素 

发电机。如航天任务执行完毕后将置入高轨道，则也可用于地球轨道。无论如何都 

须做到一劳永逸的处置。 

(b) 放射性同位素发电机应用封闭系统加以保护，其设计和构造应能保证在可 

预见的轨道运行条件下在再入高层大气时承受热力和空气动力，轨道运行条件在有 

关时包括高椭圆轨道或双曲线轨道。一旦发生撞击，封闭系统和同位素的物理形态 

应确保没有放射性物质散入环境，以便用一次回收作业即可完全清除撞击区的放射 

性。 

原则 4 .安全评价 

1. 对在发射时符合原则2第1段定义的发射国，凡属适用，应在发射之前与设 

计、建造或制造核动力源者，或将操作该空间物体者、或将从其领土或设施发射该 

空间特体者合作，确保进行彻底和全面的安全评价。这一评价还应涉及航天任务的 

所有有关阶段，并应顾及所涉一切系统，包括发射手段、空间平台、核动力源及其设 

备、以及地面与空间之间的控制和通信手段。 

2. 这一评价应遵守原则3所载关于安全使用的指导方针和标准。 

3. 根据《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 

条约》第十一条，应在每一次发射之前公布这一安全评价的结果并在可行时说明大 

致的预计发射时限，并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各国如何能够在发射前尽早获得这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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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评价结果。 
原则5.重返时的通知 

1. 发射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的任何国家在该空间物体发生故障而产生放 

射性物质重返地球的危险时，应及时通知有关国家。通知应按照下列格式： 

(a) 系统参数: 

(-)发射国的名称，包括负责当局联络地址，以便在发生意外事故时索取更 

多资料或得到援助； 

a 国际称号； 

〇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区或地点； 

n对于轨道寿命、轨迹和撞击地区作出最佳预測所需的资料； 

es)航天器的一般性能； 

(b) 关于核动力源的放射危险性的资料: 

(一）动力源的类型:放射性同位素/反应堆； 

a可能落到地面的燃料与受沾染和/或活化组件的可能物理形状、数量 

和一般故射特性。"燃料"一词是指作为热源或动力源的核材料。 

这份资料也应当送交给联合国秘书长。 

2. 一旦得知发生故障，发射国即应提供符合上述格式的资料。资料应尽可能 

频密地加以更新，并且在预计重返地球大气稠密层的时刻接近时，增加提供最新资料 

的频率，以便国际社会了解情况并有充分时间计划任何必要的国家应变措施。 

3. 还应以同样钓频率将最新的资料提供给联合国秘书长。 

原 则 6 . 协 商 

根据原则5提供资料的国家，应尽量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对其他国家提出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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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资料的要求或协商的要求迅速予以答复。 

原则7.对各国提供的协助 

1. 在接到关于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及其组件即将重返地球大气层的通知 

以后，拥有宇空监测和跟踪设施的所有国家均应本着国际合作精神，立即向联合国秘 

书长和有关国家提供它们所知的关于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失灵的有关情报，以 

便使可能受到影响的各国能够对情况作出估计，并釆取认为必要的任何预防措施。 

2. 在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及其组件重返地球大气层之后： 

(a) 发射国应根据受影响国家的要求，迅速提供必要的协助，以消除实际^和可 

能的影响，包括协助查明核动力源撞击地球表面的地点，侦测重返的物,迸行回收 

或清理活动。 

(b) 除发射国以外的所有拥有有关技术能力的国家、及拥有这种技术能力的国 

际组织，均应在可能的情况下，根据受影响国家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 

在根据上述(a) 、 （b)分段提供协助时，应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 

原 则 8 . 责 任 

按照《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 

约》第六条，各国应为本国在外层空间涉及使用核动力源的活动承担国际责任，而不 

论这些活动是由政府机构或非政府实体进行，并应承担国际责任，保证本国所进行的 

此类活动符合该《条约》和这些原则中的建议。如果涉及使用核动力源的外层空间 

活动是由一个国际组织进行，则应由该国际组织和参加该组织的国家承担遵守上述 

条约和这些原则中所载建议的责任。 

原则9.赔偿责任和赔偿 

1.按照《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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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第七条和《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
4
的各项规定，发射或请 

人代为发射空间物体的每一国家，以及从其领土或设施发射空间物体的每一国家对 

此种空间物体或其构成部分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国际赔偿责任。这完全适用于此种 

空间物体载有核动力源的情况。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同发射空间物体时，各发射 

国应按照上述《公约》第五条对任何损害共同及单独承担责任。 

2. 此类国家按照上述《公约》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应按照国际法和公平合 

理的原则确定，以便提供的损害赔偿使以其名义提出索赔的自然人或法人、国家或 

国际组织能够恢复至损害发生前的状态。 

3. 为了本原则的目的，所作的赔偿应包括偿还有适足依据的搜索、回收和清 

理工作的费用，其中包括第三方提供援助的费用。 

原则10.解决争端 

由于执行这些原则所引起任何争端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通过谈判或 

其他既有的和平解决争端程序来解决。 

原则11.审査和修订 

这些原則应由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审査和修订，时间不应迟于原则通过后 

二年。 

大会第2777(XXVI )号决议，附件。 


